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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和合本的特色和合本的特色和合本的特色和合本的特色 

 

 

和合本乃由 ERV 就是 English Revised Version英文修訂譯本（ERV）翻譯而來，再參照原文

的意思加以修改和增補。ERV是 19世紀中對 1611年英王欽定譯本（King James Version-KJV）

的修訂，新舊約全書於 1885年出版，對 1890年開始的譯經來說，是最新和最權威的譯本（KJV

在英語世界的權威，亦與和合本在華語地區的權威一樣，都是經典）。ERV的譯本，在文字

字彙上保留了 KJV的特色，而在文法上則盡量使用當年的英文。 

 

19世紀，在中國的外國差會競相出版自己的中文聖經譯本，彼此在用詞和翻譯原則上都有差

別。1890年的傳教士大會，決定同時以深文理、淺文理、官話翻譯，以“聖經唯一，譯本則

三”為目標。 

 

於 1904年，《淺文理和合譯本》出版新約。《文理和合譯本》於 1907年出版新約，於 1919年

出版舊約。1906年，官話和合本的翻譯工作完成了新約；1919年，舊約的翻譯工作完成。在

1919年正式出版時，聖經譯本名為《官話和合譯本》，從此就成了現今大多數華語教會採用

的《和合本聖經》。 

 

由於和合本是 20世紀初出版，所用之標點和編排方式都是當時的型態，有別於現今的語文文

法。因此，聯合聖經公會於 1988年修訂和合本的字眼、段落和標點出版了《新標點和合本》，

將原和合本中生僻或古舊的文字改換成現代比較通行的語言。如把“喫”、“纔”、“彀”改為“吃”、

“才”、“夠”等。 

 

香港聖經公會經過了多年的修訂，於 2006年二月推出了《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對和

合本進行相當大幅度的修訂，務求使譯文更貼近原文，但保留原有和合本的文法特色，盡量

少作改動。新舊約全書的修訂版於 2010年 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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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的現在翻譯，與我們的讀經員有甚麼關係？ 

 

根據其主要翻譯者狄考文和富善在翻譯早期發表的言論，其翻譯原則與讀經的原則為以下左

側項目。對讀經員來說，我們亦應該捉緊左列原則，用在我們每次的讀經中，使讀經可以更

上一層樓。 

 

聖經翻譯原則 讀經原則 

1. 譯文需為白話，為凡識字的人所能瞭解。 1. 讀經須為白話、口語，使凡能聽的人都單

憑聲音能明白。 

2. 譯文需為普通的語言，不用本地土話及方

言。 

2. 讀經須用日常的語言，不用一些人難以明

白的話語。 

3. 文體必須易解，但也必須清麗可誦。 3. 讀出的語句應該容易理解，也應該有文學

色彩，清麗可誦。 

4. 譯文需與原文切合。 4. 讀經的文意應與使用譯本及原文切合 

5. 難解之處，應竭盡所能，直接譯出，不可

僅譯大意。 

5. 難解之處，應竭盡所能，盡力演繹，不可

僅朗讀大意。 

 


